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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苯类物质汽车运输招标文件

一、招标人
单位名称：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
二、项目说明
招标名称：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含苯类物质汽车运输招标
（1）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2） 招标内容：
	运输货物名称
	起运地
	目的地
	运输量（吨）

	粗苯
	山钢集团日照有限公司金海分公司（日照市东港区临钢路1号）
	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九龙大街135号）
	约35000吨/年,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重苯
	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九龙大街135号）
	山钢股份炼铁厂焦化区（济南市钢城区双泉路56号）
	约2000吨/年,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3） 运输资源量：具体数量根据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采购计划确定，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4） 运输服务：根据招标人下达的运输计划，及时、安全、高效地完成运输任务。
（5） 结算方式：1.按照招标人过磅重量（净重）结算，结算额=吨数*单价。2.当招标人收货净重大于发货方净重时，按照发货方净重结算。3.当月所发生的物流运输费用，从次月1至10日双方对账开票，并由承运单位附书面明细单及盖章，经审核后报送财务部门，由财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结算，结算一般采取电子承兑方式。
（6） 项目周期：1年
三、投标人须知
（1）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的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报名后，要求投标人在电子招标平台及所报名项目里上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适用于非法定代表人投标的情况）、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以及相关业绩证明等原件扫描件。
（2） 投标人应具备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相关的合法、有效资质证照及材料，包括：营业执照（三证合一）、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应急预案等，并在报名时上传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3） 投标人不得给他人借、卖或挂靠资质，如有此种情况，经查证核实后，立即取消其投标资格（中标者取消其中标资格），三年内禁止参与招标人所有招标项目。
（4） 运输要求：本项目所使用的车辆应为危险化学品适装品种槽罐车，必须具备合法有效的车辆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罐体检测报告和货物综合保险单等相应资质。实际装载量按运输证核载量执行，不得超载。罐体检测报告运输品名介质与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规定的危险化学品类别保持一致，且须适装有效。具备危险化学品槽罐车安装紧急切断阀、快速装卸接口等基本条件。车辆所有人应为投标人，车辆安全状况良好，不得使用非投标人所有的车辆。具有GPS或北斗系统全程跟踪管理，若招标人需求，投标人须及时提供GPS或北斗跟踪查询端口对接信息服务。投标人应保证固定运输车辆数量不低于4辆，特殊情况时应按照招标人要求及时增加符合上述要求的车辆。
（5） 安全环保要求：运输车辆须符合国六排放标准和招标人的其它环保要求，并能按照招标人的环保绩效开展情况随时更新车辆，其他情况须符合上述提货地、到货地所属省市生态环境局和山钢集团下属安全、环保部门实时发布的应急减排及相关安全环保规定。
（6） 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人要求在招标人指定区域作业，避免影响招标人（环友化工）和提货地的正常生产。如因投标人运输不及时影响招标人和提货地正常生产，每影响一天扣减投标人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费用从运费中扣除；若影响严重，加倍扣减。
（7） 若招标人暂时没有运输任务，投标人可以自行安排车辆。招标人一旦恢复运输，投标人必须第一时间保证运输车辆，不得拖延或延误招标人运输任务。若全年没有运输任务或运输任务较少，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8） 因投标人原因造成货物灭失、变质、污染，由投标人照价赔偿。运输合理损耗约定标准为≤3‰，超过合理损耗部分由投标人负责按货物采购合同价值赔偿。其它责任约定以运输合同为准。
（9） 本业务禁止外包。
（10） 对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报价，有可能不能诚信履约的，投标人须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 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次招标资格审查采取现场审核方式，投标人不符合以下条件的，资格审查将被否决，不再进入下一阶段的评审。
（1） 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业标准，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相应资质，需提供投标人的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资质证件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2） 近3年内在国内有签订类似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业绩，需提供完整的合同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扫描件。
（3） 投标人所属车辆须符合国六排放标准，车辆驾驶员和押运员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资质。需提供至少四辆国六排放标准运输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环保信息随车清单、罐体检测报告，以及司机、押运员从业资格证等资质证件的原件或加盖公章的扫描件。若投标人中标，其实际运行的车辆信息应与资格审查时提供的车辆信息一致。
（4） 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与山东莱钢环友化工业务交往中无不良记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
（5） 将上述证明材料编辑资格审查材料，上传至阳光采购平台。
五、报名截止时间
公告开始日期：2025年11月29日
[bookmark: _GoBack]公告结束日期：2025年12月4日
资格审查地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六、开标地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济南市钢城区友谊路26号）。
七、投标截止及开标时间
具体以系统公告时间为准，逾期视为放弃投标。
八、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方式
本次招标采用网上报名方式。凡有意参加的潜在投标人，在公告期内登陆：bams.shansteelgroup.com，注册用户成功后，须修改初始密码，重新登录后报名。
九、评标方法
（一）评标方法：合理低价法
（二）中标单位确定：每个标的选择一家报价最低且合理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当出现并列时（内部协同“白名单”单位在并列范围内，优先作为中标候选人），其他单位通过谈判等方式确定一名中标候选人，经谈判等方式报价仍并列的，根据投标人的综合实力确定一家中标单位。
十、招标文件澄清或答疑
（一） 在投标截止日前，招标人将根据投标人需求情况，视情组织标前答疑、现场踏勘、技术交流，有权就招标文件进行澄清，澄清文件以附件的形式，在招标人招标平台内予以发布。
（二）投标人要求招标人对招标文件答疑的，应在投标截止前向招标人提出，澄清文件给予统一答复。澄清要求文件应注明投标人名称及投标项目，不按要求注明信息的，招标人有权作未收到澄清要求文件处理。
（三）请潜在投标人每日登陆山钢集团阳光购销管理信息平台(bams.shansteelgroup.com)用注册的用户名查找是否有招标澄清或补充文件及现场澄清通知等信息，招标人不再单独通知，怠于登陆造成的后果由潜在投保人承担。
十一、招标人联系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招标项目联系人：衣先生   0531-76829369
招标平台联系人：李先生   0531-76923196
十二、投标有关表格
附表1、报价表           

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附表1： 报价表
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
含苯类物质汽车运输项目报价表
	运输货物名称
	起运地
	目的地
	报价
（元/吨）
	备注

	粗苯
	山钢集团日照有限公司金海分公司（日照市东港区临钢路1号）
	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九龙大街135号）
	
	

	重苯
	山东莱钢环友化工能源有限公司（济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九龙大街135号）
	山钢股份炼铁厂焦化区（济南市钢城区双泉路56号）
	
	

	报价不含税，承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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